
臺北市私立育達高級中等學校 (高職部 ) 1 1 2 學年度第 1 學期 

「 公 民 與 政 治 權 利 國 際 公 約 」 班 會 討 論 講 義 

討 論 條 文 

一、第七條：禁止酷刑或不人道刑罰 
任何人均不得加以酷刑或施以殘忍的、不人道的或侮辱性的處遇或懲罰。特
別是對任何人均不得未經其自由同意而施以醫藥或科學試驗。 

二、第十七條：對干涉及攻擊之保護 
    一、任何人的私生活、家庭、住宅或通信，不得無理或非法侵擾，其名譽及信 
        用，亦不得非法破壞。 
    二、人人有權享受法律保護，以免受這種侵擾或破壞。 
三、第十八條：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 
    一、人人有權享受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此項權利包括維持或改變他的宗教  
        或信仰的自由，以及單獨或集體、公開或秘密地以禮拜、戒律、實踐和教  
        義來表明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 
    二、任何人不得遭受足以損害他維持或改變他的宗教或信仰自由的強迫。 
    三、表示自己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僅只受法律所規定的以及為保障公共安 
        全、秩序、衛生或道德、或他人的基本權利和自由所必需的限制。 
    四、本公約締約國承允尊重父母和或法定監護人保證他們的孩子能按照他們自 
        己的信仰接受宗教和道德教育的自由。 

四、第十九條：表現自由 
   一、人人有權持有主張，不受干涉。 
    二、人人有發表自由之權利；此種權利包括以語言、文字或出版物、藝術或自  
        己選擇之其他方式，不分國界，尋求、接受及傳播各種消息及思想之自由。 
    三、本條第二項所載權利之行使，附有特別責任及義務，故得予以某種限制， 
         但此種限制以經法律規定，且為下列各項所必要者為限： 
      (一)尊重他人權利或名譽； 
      (二) 保障國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衛生或風化。 
五、第二十二條：結社之自由 
    一、人人有自由結社之權利，包括為保障其本身利益而組織及加入工會之權利。 
    二、除依法律之規定，且為民主社會維護國家安全或公共安寧、公共秩序、維 
        護公共衛生或風化、或保障他人權利自由所必要者外，不得限制此種權利 
        之行使。本條並不禁止對軍警人員行使此種權利，加以合法限制。 
    三、關於結社自由及保障組織權利之國際勞工組織一九四八年公約締約國，不 
        得根據本條採取立法措施或應用法律，妨礙該公約所規定之保證。 
六、第二十六條：法律前之平等 
    人人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且應受法律平等保護，無所歧視。在此方面，法律應 
    禁止任何歧視，並保證人人享受平等而有效之保護，以防因種族、膚色、性別、 
    語言、宗教、政見或其他主張、民族本源或社會階級。財產、出生或其他身分 
    而生之歧視。 
 

 



臺 北 市 私 立 育 達 高 級 中 等 學 校 ( 高 職 部 ) 1 1 2 學 年 度 第 1 學 期 

「 經 濟 社 會 文 化 權 利 國 際 公 約 」 班 會 討 論 講 義 

討 論 條 文 

壹、第三條：男女平等 
  本公約締約國承允確保本公約所載一切經濟社會文化權利之享受，男女權利一律平等。 
貳、第六條：工作權 
  一、本公約締約國確認人人有工作之權利，包括人人應有機會憑本人自由選擇或接受之工作謀生之權  
      利，並將採取適當步驟保障之。 
  二、本公約締約國為求完全實現此種權利而須採取之步驟，應包括技術與職業指導及訓練方案、政策與 
      方法，以便在保障個人基本政治與經濟自由之條件下，造成經濟、社會及文化之穩步發展以及充分 
      之生產性就業。 
參、第八條：勞動基本權 
  一、本公約締約國承允確保： 
  (一)人人有權為促進及保障其經濟及社會利益而組織工會及加入其自身選擇之工會，僅受關係組織規

章之限制。除依法律之規定，且為民主社會維護國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保障他人權利自由所必
要者外，不得限制此項權利之行使； 

  (二)工會有權成立全國聯合會或同盟，後者有權組織或參加國際工會組織； 
  (三)工會有權自由行使職權，除依法律之規定，且為民主社會維護國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保障他人

權利自由所必要者外，不得限制此種權利之行使； 
  二、本條並不禁止對軍警或國家行政機關人員行使此種權利，加以合法限制。 
  三、關於結社自由及保障組織權利之國際勞工組織一九四八年公約締約國，不得依據本條採取立法措施  
     或應用法律，妨礙該公約所規定之保證。 
肆、第九條：社會保險 
  本公約締約國確認人人有權享受社會保障，包括社會保險。 
伍、第十條：對家庭之保護 
  本公約締約國確認： 
 一、家庭為社會之自然基本團體單位，應儘力廣予保護與協助，其成立及當其負責養護教育受扶養之兒

童時，尤應予以保護與協助。婚姻必須婚嫁雙方自由同意方得締結。 
 二、母親於分娩前後相當期間內應受特別保護。工作之母親在此期間應享受照給薪資或有適當社會保障

福利之休假。 
 三、所有兒童及少年應有特種措施予以保護與協助，不得因出生或其他關係而受任何歧視。兒童及青年

應有保障、免受經濟及社會剝削。 
   凡僱用兒童及少年從事對其道德或健康有害、或有生命危險、或可能妨礙正常發育之工作者均應依 
      法懲罰。國家亦應訂定年齡限制，凡出資僱用未及齡之童工，均應禁止並應依法懲罰。 
陸、第十三條：教育之權利 
  一、本公約締約國確認人人有受教育之權。締約國公認教育應謀人格及人格尊嚴意識之充分發展，增強 
      對人權與基本自由之尊重。締約國又公認教育應使人人均能參加自由社會積極貢獻，應促進各民族  
      間及各種族、人種或宗教團體間之了解、容恕及友好關係，並應推進聯合國維持和平之工作。 
  二、本公約締約國為求充分實現此種權利起見，確認： 
  (一)初等教育應屬強迫性質，免費普及全民。 
  (二)各種中等教育，包括技術及職業中等教育在內，應以一切適當方法，特別應逐漸採行免費教育制 
       度，廣行舉辦，庶使人人均有接受機會。 
  (三)高等教育應根據能力，以一切適當方法，特別應逐漸採行免費教育制度，使人人有平等接受機會。 
  (四)基本教育應儘量予以鼓勵或加緊辦理，以利未受初等教育或未能完成初等教育之人。 
  (五)各級學校完備之制度應予積極發展，適當之獎學金制度應予設置，教育人員之物質條件亦應不斷改善。 
  三、本公約締約國承允尊重父母或法定監護人為子女選擇符合國家所規定或認可最低教育標準之非公立 
     學校，及確保子女接受符合其本人信仰之宗教及道德教育之自由。 
  四、本條任何部分不得解釋為干涉個人或團體設立及管理教育機構之自由，但以遵守本條第一項所載原 
      則及此等機構所施教育符合國家所定最低標準為限。 
柒、第十四條：初等教育免費 
  本公約締約國倘成為締約國時尚未能在其本土或其所管轄之其他領土內推行免費強迫初等教育，承允在 
  兩年內訂定周詳行動計劃，庶期在計劃所訂之合理年限內，逐漸實施普遍免費強迫教育之原則。 
捌、第十五條：參加文化生活之權利 
  一、本公約締約國確認人人有權： 
  (一)參加文化生活。 
  (二)享受科學進步及應用之惠。 
  (三)對其本人之任何科學、文學或藝術作品所獲得之精神與物質利益，享受保護之惠。 
  二、本公約締約國為求充分實現此種權利而採取之步驟，應包括保存、發揚及傳播科學與文化所必要之辦法。 
  三、本公約締約國承允尊重科學研究及創作活動所不可缺少之自由。 
  四、本公約締約國確認鼓勵及發展科學文化方面國際接觸與合作之利。 
 


